
B5 专家坐堂 2019 年 8 月 20 日 星期二

歧视乙肝携带者就业违法！
以案说法解读劳动人事争议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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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使劳动关系出现新特征、 新问题。 本

期“专家坐堂” 通过劳动争议的典型案例， 法官以案释法， 研判劳动人事争议审判的成效和存

在的问题， 完善争议解决机制， 提醒用人单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者树立理性维权意识， 构建

新型和谐劳动关系。

资料图片

案例一

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

不合法

【案情】

王某于 2006 年 4 月入职南京

某电子公司任工程师。 2017 年 9

月， 公司安排员工进行年度体检，

王某被检出乙肝指标异常， 并被公

司得知。 2017 年 11 月 1 日， 公司

通知王某脱岗治疗。 2017 年 11 月

2 日， 王某赴医院检查， 诊断为转

氨酶和乙型肝炎病毒 DNA 指标超

正常值范围， 医嘱平时接触、 饮食

一般不传染。

2017 年 11 月 29 日， 电子公

司通知王某继续脱岗治疗， 治疗期

间支付病假工资， 待指标恢复正常

后再返岗。 之后， 王某向南京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投诉涉案体检

中心在企业员工常规体检中私自开

展乙肝二对半检查以及向所在单位

反馈乙肝项目检测结果泄露个人隐

私等事项。 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书面答复王某， 已责令涉案

体检中心在非入职体检乙肝项目检

测申请及告知程序上加强改进。 另

查明， 电子公司 《传染病汇报制

度》 规定， 病毒性肝炎属于乙类传

染病， 全员实行自检， 一旦发生不

适症状必须第一时间申报人力资源

部， 有加班的员工可申请调休， 没

有加班的可申请病假。 后王某申请

劳动仲裁， 请求裁令电子公司按正

常工资标准补发强制休假期间的工

资。 仲裁委认为电子公司强制王某

休病假的依据不充分， 但无主观恶

意， 王某实际已休病假， 酌定电子

公司按正常薪资标准的 90%补发工

资。 王某与电子公司均不服， 起诉

至法院。 法院认为， 电子公司在未

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单方指令王某

离岗， 将王某视同甲类传染病而对

其采取隔离措施， 待岗行为与王某

当时的病情严重程度以及传染程度

相比明显不相适应， 违反了电子公

司应当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 侵犯

了王某的劳动权利， 该指令行为不

具有正当性， 王某待岗的性质不属

于病假， 电子公司应按照双方在正

常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确立的工资

标准， 照常全额支付待岗期间工

资。

【法官说法】

就业是保障劳动者生存和发展

等基本人权的重要途径， 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 就业歧视也

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 在我国出

现的身高歧视、 性别歧视、 相貌歧

视、 学历歧视、 户籍歧视、 疾病歧

视等都是就业歧视的具体表现。 近

年来， 乙肝病毒携带者受到就业歧

视的案例屡见不鲜， 部分企业以待

岗为名， 实际为逼迫劳动者自行辞

职。 对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早在 2007 年即发布 《就业服务与

就业管理规定》， 规定用人单位招

用人员， 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

者为由拒绝录用。 但是， 经医学鉴

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

排除传染嫌疑前， 不得从事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

作。

本案中， 王某虽被诊断为转氨

酶和乙型肝炎病毒 DNA 指标超正

常值范围， 但医嘱平时接触、 饮食

一般不传染， 故王某的身体情况不

构成其履行电子公司工程师职责的

根本障碍， 电子公司强行指令王某

待岗 ， 侵犯了王某的正当劳动权

利， 电子公司应按正常工作的工资

待遇向王某支付。

案例二

工伤调解不能显失公平

【案情】

陈某系江苏某建筑公司木工，

建筑公司未给陈某缴纳工伤保险。

2015 年 1 月 1 日， 陈某在工作中

不慎被钢管砸伤脚部。 2015 年 12

月 4日， 经派出所调解， 建筑公司

支付陈某赔偿款 28000 元。 2016

年 12月 26日， 陈某受到的伤害被

认定为工伤。 2017 年 3 月 14 日，

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

定， 陈某的伤残等级为十级。 2017

年 10月 27日， 江苏省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出具通知书， 再次鉴定陈

某的伤残程度为十级。 后陈某向建

筑公司主张法定工伤保险待遇， 建

筑公司不予支付。 陈某遂申请仲

裁， 请求裁令建筑公司支付法定工

伤保险待遇。 仲裁委支持陈某的仲

裁申请。 建筑公司不服， 诉至法

院。 法院认为， 虽然双方就工伤事

宜签订了调解协议， 但赔偿事宜的

协商系在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

作出之前， 陈某的法定赔偿额为

76134.9 元 ， 远 超 双 方 约 定 的

28000 元， 故该调解协议对陈某而

言是显失公平的， 符合可撤销情

形。 陈某在法定期限内申请仲裁，

要求建筑公司按法定标准支付工伤

保险待遇， 可视为陈某主张了撤销

权， 故建筑公司应重新按法定标准

向陈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法官说法】

当事人就工伤保险待遇达成的

调解协议， 其内容并非对是劳动关

系存续期间劳动权利义务的约定，

亦非继续性合同， 而是就工伤待遇

赔偿责任的承担达成的一次性或分

期给付契约 ， 其性质并非劳动合

同， 对其效力的判断应适用民法总

则相关规定。 如果该调解协议系在

未经劳动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和评定

伤残等级的情形下签订， 说明工伤

职工对自己的工伤待遇标准尚不十

分清楚。 当劳动者实际所获补偿明

显低于法定标准， 调解协议符合显

失公平 、 重大误解等可撤销情形

的， 劳动者可申请撤销双方之前签

订的调解协议， 并在此基础上要求

用人单位按法定标准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

案例三

劳动者支付违约金

仍须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案情】

刘某于 2013 年 6 月至某精蜡

公司工作并担任研发中心主任， 最

后一期劳动合同至 2016 年 10 月

22 日止。 双方签订 《保守秘密和

竞业限制协议》， 协议约定乙方

（刘某 ） 应保守甲方 （精蜡公司 ）

的商业秘密， 在合同期内和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之日起两年内，

须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乙方违反本

协议约定侵犯甲方商业秘密或违反

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 50 万元。 甲方每月按照乙

方离职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的三

分之一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 2016

年 7月， 市场监督管理所以刘某涉

嫌无照从事蜡制品的制造和加工，

查封了相关场所并扣押了相关物

品。 刘某在调查笔录中陈述， 其从

2013 年 11 月底开始无照经营蜡制

品， 其掌握精蜡公司所有技术、 工

艺、 配方和部分客户的名称， 应当

负有保密义务； 客户中有三家曾是

精蜡公司的客户。 之后， 刘某向精

蜡公司提出辞职， 双方确认劳动合

同自 2016 年 9 月 23 日解除。 解除

后， 精蜡公司按约向刘某支付竞业

限制补偿金。 2016 年 10 月， 精蜡

公司申请仲裁， 请求裁令刘某支付

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 50 万元， 并

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仲裁委逾

期未作出裁决结果， 精蜡公司遂诉

至法院。 法院认为， 刘某在精蜡公

司工作期间存在侵犯精蜡公司商业

秘密的行为， 结合刘某的工作职

责、 侵权的持续时间、 刘某主观过

错程度等因素， 对双方约定的违约

金 50 万元不再予以调整， 因 《保

守秘密和竞业限制协议》 约定的竞

业期尚未到期， 刘某应继续按约履

行。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第十条规定， 劳动者违反竞

业限制约定，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后，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

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即剩余期限内的竞

业限制义务不因劳动者给付违约金

而免除。 因为只要竞业限制协议尚

未到期， 用人单位订约时所期待的

可保护利益就仍然存在， 应通过劳

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约定

加以保护。 而且， 如果允许劳动者

在支付了违约金之后， 就不再承担

竞业限制义务， 无异于变相承认了

劳动者可以随意单方违约， 尤其实

践中往往有与原用人单位有竞争关

系的新用人单位， 通过代劳动者支

付违约金， 以获得对劳动者竞业限

制的解除， 从而达到获取原用人单

位商业秘密及资源的目的。 若劳动

者可以不继续履行竞业限制约定， 不

仅有违竞业限制制度设立的初衷， 而

且变相鼓励和放纵了劳动者及新用人

单位对原用人单位的违约与侵权， 有

违合同严守及诚实信用原则。 因此，

劳动者承担了违约责任后， 在剩余的

竞业禁止期内， 仍然应当履行竞业限

制约定。

案例四

癌症患者医疗期受法律保护

【案情】

2013 年 5 月， 李某入职淮安某

快递公司从事操作工。 2015 年 12 月

1 日， 双方续签劳动合同， 约定合同

期限为一年， 月基本工资为 1270 元，

其他津贴、 加班工资、 绩效奖金等根

据公司制度以及李某的岗位、 实际加

班时间、 业绩考核进行计算。 劳动合

同第十三条还约定， 劳动者因工负

伤、 职业病， 或非因工负伤、 患病，

其病假工资、 疾病救济费和医疗待遇

等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以及用人单位

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6 年 5 月 1 日，

李某因被诊断为食道癌住院治疗， 同

月 23 日出院。 出院医嘱载明， 出院

后转当地医院康复治疗， 出院后一个

月来复查， 建议放化疗。 出院后， 李

某未到快递公司继续上班。 快递公司

发放了李某 5、 6 月份的工资每月

650 元。 淮安市淮安区 2016 年度的

最低月工资为 1400 元。 李某要求快

递公司补足 2016 年 5 至 6 月份病假

期间的工资及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病假期间的工资， 因与快递公司

协商未果， 遂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申

请仲裁。 仲裁委因送达未果决定终结

审理后， 李某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李某患有食道癌， 其所患该疾病属于

特殊疾病， 按照李某工作年限计算的

医疗期为三个月， 但根据李某举证

的治疗情况， 三个月内其无法痊愈，

需做长期治疗。 李某根据自身治疗

情况， 向快递公司主张十三个月的

医疗期， 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

法院遂判决支持了李某关于医疗期的

主张。

【法官说法】

原劳动部 《关于贯彻 〈企业职工

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 的通

知》 中提出， 对某些患特殊疾病 （如

癌症、 精神病、 瘫痪等） 的职工， 在

24 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 经企业和

劳动主管部门批准， 可以适当延长医

疗期。 对该通知精神的理解， 实践中

有一定争议。 我们认为， 员工是企业

最大的财富， 没有员工的辛勤耕耘，

就没有企业的发展壮大。 在员工面临

困难时， 企业应给予更多的人性化

关怀 。 特别是身患癌症等特殊疾病

的员工 ， 本身治疗周期比较长 ， 即

便治愈， 身体健康状况也大幅下降，

还有复发的可能 ， 重新就业难度极

大。 而对于企业来说 ， 员工身患重

病不可能会是群体性现象， 24 个月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80%的病假工资

也不会过于增加企业的负担 。 故对

于患特殊疾病的员工 ， 企业应给予

其 24 个月的医疗期， 必要时还可以

考虑延长。

本案中， 李某被诊断为食道癌，

在按照其工作年限所确定的 3 个月医

疗期内明显无法痊愈， 快递公司在此

情形下不支付李某病假工资， 本身已

违反劳动法律的规定。 李某根据自身

治疗情况， 向快递公司主张 13 个月

的医疗期 ， 符合法律规定 ， 应予支

持。

(据江苏法院网、 《江苏法制报》)


